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年度課後輔導報名表(國中 9年級) 

一、依據：「屏東縣大同高級中學學生課後活動及假期學習活動實施要點」辦理。 

二、 目的：協助學生充分利用課餘時間，依自己興趣及性向多元學習，充實自我能力。 

三、主辦單位：教務處。協辦單位：學務處、總務處、輔導室、圖書館。 

四、日期：自 110 年 9 月 13 日至 111 年 1 月 14 日止（共 18 週），每週上課 4天(週一~週四)。 

          每天 1節，課程時間下午 4:15~5:05(50 分鐘)。 

五、 活動內容及課程編配： 

課業精進班：複習國中 7-9 年級已授課業，為提升學生基礎學科能力，準備 111 年會考。 

以國文，英語、數學、自然(單週)/社會(雙週)五科排課 

六、參加對象：國中 9年級學生。 

七、編班方式：以學生報名志願開班，各類班級以 25 (含) 人以上報名則成班，未達人數則不開班 

八、費用：每生應繳費用 1600 元整，家境清寒者得由導師向教務處申請，轉陳 校長酌予減免。學 

    生若因故無法到校上課，需事先完成請假手續。除事先簽請准假者外，凡參加活動時間已超過 

    課程二分之一者，因仍須負擔行政費用，故其因請假而未上課程不予退費。 

九、報名：110 年 9 月 9 日（星期四）前，欲參加學生請填妥報名表向導師報名。俟統計後領取繳 

          費單在規定時間內至台銀(免付手續費)，或超商繳費(需自行負擔手續費)。 

十一、課表及編班名單，預計於 110 年 9 月 12 日（星期日）中午 12:00 前公告於本校網站及課表系

統，請家長及學生屆時自行上線查詢。網址：http://www.dtjh.ptc.edu.tw 

------------------------------（本聯由學生撕下後自己保存）----------------------------- 

 

 

 

 

 

 

 

 

 

 

 

備註：1.學生如不參加課業輔導者，仍請由家長簽名後繳回本回條。 
      2.本回條交由各班學藝股長統一收齊後，於 110 年 9 月 9 日（星期四）前前繳回教務處。 
      3.確認參加且繳費完成後，除不可抗拒之重大原因無法全程參加者，經校長核可後，得以依比

例退費；其餘情事，不予退費。 
      4.學校應依「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得至國教署網頁查詢）實施課業輔導；如有 
        不符規定之虞者，學生及家長得至國教署民意信箱（http://www.k12ea.gov.tw）申訴。 

 

屏 東 縣 立 大 同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110 學年第一學期第 8 節課業輔導學生參加意願調查確認回條  

學生資料 班級 9 年   班 座號 號 姓名  

參加意願 
□參加(請勾選下方課程)   

□不參加（無須敘明理由） 

參加課程 課業精進班 ~國文，英語、數學、自然(單週)/社會(雙週)  

家長簽名  

 

http://www.dtjh.ptc.edu.tw/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110 學年度未參加第 8節課後輔導課家長通知書 

 

貴家長：您好！ 

本校 110 學年度於第 8節 16:15~15:05 分開設課後學藝輔導課程，說明如前頁，除

開設輔導課程外，也提供國、英、數三科補救教學課程(無須繳費由教育部補助)，希望

藉由實體課程加強複習因疫情線上上課時期之學科及提升貴子弟本學期學習成效。 

疫情期間為孩子們安全健康及配合政府防疫政策，若貴子弟未參與課後學藝輔導課

程，請您協助督導孩子 16:10 分下課後即刻返家並遵守學校規定，勿於校外鄰近商店家、

公園或其他學校群聚逗留違反防疫相關規定。此時段若貴家長無法確實督導孩子返家，

則留校複習課業寫作業並由學校統一安排在校自習地點，17:05 分與參加輔導課同學統

一放學。 

如貴子弟未依規定 16:10 分下課後即刻返家，而在外遊蕩或群聚，經學校發現或被

投訴者，第一次以書面或電話通知家長，再違反規定則請孩子返校參與本學期課後自習

至 17:05 分放學。衷心感謝貴家長合作及對學校的支持，一起為貴子弟學習及安全努力。 

大同高中教務處謹致 

------------------------------（下聯撕下後繳回給導師）----------------------------- 

 

 

 

 

 

屏 東 縣 立 大 同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1 1 0 學年第一學期第 8 節未參加課業輔導學生家長同意書  

學生資料 班級 9 年  班 座號 號 姓名  

茲同意協助校方督導本人子弟 16:10 分下課後即刻返家並配合防

疫措施及學校相關規定，維護校譽，注意自身健康及安全。 

返家方式 

□家長接送 □搭乘專車 □步行返家 □騎自行車返家 

 

□下午 4:10 無法返家須留校參與自習至 17:05 

家長簽名                      與學生關係：                  

家長聯絡

電話 
 

日期：110 年     月       日 


